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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改办赴厦门、泉州考察医改工作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市医改办李鸿沐主任、何名坤常务副主任带领医改办工作人员赴厦门、泉州考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考察期间我们听取了厦门市、泉州市医改工作经验介绍，实地考察了厦门市医保管理中心和部分定点医院的医疗保险工作运行情况。

 厦门市是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之一，96年5月成立医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开始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测算和论证，97年3月颁布第57号政府令«厦门市职工医疗保险试行规定»，97年7月1日起实施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厦门市医保制度实施后，本着“积极稳妥、分批进入、逐步实施、不断完善”的精神，在全市逐步推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截至去年底，全市已有3748个单位和252741名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全市共筹集各类医疗保险基金31683.09万元。全市共开通44家医疗保险医疗机构，重新审定调整出台新的医疗保险用药目录。

 厦门市根据特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职工收入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实行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方式：本市城镇户口的从业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来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离休人员实报实销的医疗保障，还特别制定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的医疗保险办法。 此外，厦门市在全国率先推出补充医疗保险，切实解决职工高额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目前，厦门市正准备修改完善试行规定，做好与国务院决定和省政府实施意见的衔接工作。

 泉州市今年3月开始医改工作，目前该市已完成抽样调查测算，制订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正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力争近期内报当地党委和政府审定。

 考察结束后，市医改办进行认真分析讨论，认为厦门市、泉州市医改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给我们许多启迪，特别是厦门市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调研测算为医改铺路
    医改的调研测算工作是制定医改方案和确定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的主要依据，也是医改工作的基础，关系着制订医改方案是否切合实际，合理确定筹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顺利建立和实施。

 为制定具体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供准确的数据资料，市、县（市）区医改办认真细致地做好医疗改革的调研测算工作，对我市近130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12 个医疗机构近3 年的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进行调查，这次抽样调查30多万名职工，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13万人 ，企业职工17万人。目前，调查测算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使调查研究工作科学合理，调查数据正确完整，市医改办在工作中坚持贯彻“四项原则”，努力做好“三个结合”。“四项原则”，即在工作的全过程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调查项目设计上考虑“有用”的原则；在工作安排与时间进度上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在工作程序上坚持层层落实责任制的原则。“三个结合”，即调查要做到点与面相结合；普遍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一般指导与重点培训相结合。

 [国内动态]

医改配套文件出台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日前，劳动保障部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定点医疗机构审查和确定的原则是：方便参保人员就医并便于管理；兼顾专科与综合、中医与西医，注重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作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控制医疗服务成本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愿意承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合格的，发给定点医疗机构资格证书，并向社会公布，供参保人员选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通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管理。纳入«药品目录»的药品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现行版）收载的药品；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标准的药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正式进口的药品。国家«药品目录»的组织制定工作由劳动保障部负责。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定点零售药店审查和确定的原则是：保证基本医疗保险

用药的品种和质量；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控制药品服务成本；方便参保人员就医后购药和便于管理。愿意承担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零售药店，应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征求药品监督管理、物价、医药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零售药店的定点资格进行审查。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发定点零售药店标牌，并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与定点零售药店签定协议，协议有效期一般为一年。

 [他山之石]

厦门市探索补充医疗保险新办法

为了解决参保职工超过统筹基金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的

负担问题，厦门市在全国率先采用商业医疗再保险的办法。市医保中心与中国太平洋公司厦门分公司签订协议，医保中心作为全体参保职工的投保人，每月从每位参保职工个人帐户提取1.5元，统筹基金中提取0.5元，向太平洋保险公司统一缴纳保险金。参保职工发生超出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部分的保险费用，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赔付90%，职工个人自付10%，每人每年赔付的医疗费用最高限额为15万元。该办法推出后得到国务院医改办、省医改办的充分肯定，98年共解决204位职工大病医药费413万元，有效化解了参保职工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风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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